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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收錄 3 篇文章。

1. 土地法第34條之1之處分

發布日期: 2022-03-10

內文

土地法第34條之1所稱處分是否及於負擔行為？

• (一) 處分之涵義 處分之意涵有廣狹之分。

1. 最廣義之處分：指法律上之處分與事實上之處分。法律上之處分包括債權行為性質之負擔

行為及物質性質之處分行為。

2. 廣義之處分：指法律上之處分，不包括事實上之處分。法律上之處分包括債權行為性質之

負擔行為及物權行為性質之處分行為。

3. 狹義之處分：僅指物權行為性質之處分行為，不包括事實上之處分及債權行為性質之負擔

行為。

• (二) 土地法第34條之1所稱處分之見解

1. 採廣義解釋：土地法第34條之1所稱處分，包括債權行為性質之負擔行為及物權行為性質

之處分行為。例如，買賣屬於債權性質之負擔行為。部分共有人就共有不動產所訂立之買

賣契約如未達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之同意門檻（即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

數之同意，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人數不計），則買賣契約無效。

2. 採狹義解釋：土地法第34條之1所稱之處分，僅指物權行為性質之處分行為，不包括債權

行為性質之負擔行為。例如，買賣屬於債權性質之負擔行為。部分共有人就共有不動產所

訂立之買賣契約，如未達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之同意門檻，則買賣契約仍然有效。

3. 私見認為應採狹義解釋，其理由如下： (1)負擔行

為之有效成立不以有處分權為必要。縱係無處分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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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人所訂立之買賣契約，不因之無效。此為負擔行

為之固有法理。因此，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不應

違背上開法理。換言之，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多

數決應僅及於物權行為性質之處分行為，不及於債

權行為性質之負擔行為。 (2)一般咸認民法第819條

第2項之處分，僅指物權行為性質之處分行為，不

包括債權行為性質之負擔行為。土地法第34條之1

第1項為民法第819條第2項之特別法，兩者之處分意

涵理應相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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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共有土地處分之適用情形(二)

發布日期: 2020-08-20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根據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，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，其處分、變更及設定地上權、農育權、

不動產役權或典權，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但其應有部分合

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人數不予計算。

其中，所謂處分為何意？亦即何種處分行為方能適用多數決？

根據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規定，本法條第一項所定處分，以有償讓與為限，不包括信託

行為及共有物分割。因而本次專欄針對「信託行為」不適用多數決之理由予以整理說明（105

地特三等考題）：

1. 依目的而言：依信託法第一條規定，稱信託者，謂委託人將財產權移轉或為其他處分，使

受託人依信託本旨，為受益人之利益或為特定之目的，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之關係。因

此，信託係以委託人與受託人間具有強烈信賴關係為其基礎，而以多數決方式，他不同意

共有人並無該信賴基礎，與信託之本旨不符，故不適用之。信託之目的係以為他人管理財

產而設，且移轉時既未取得對價或補償，與土地法第34條之1係基於所有權社會化，為促

進土地利用而規範，兩者意旨略有不同(林旺根老師)。

2. 依立法而言：土地法第34條之1增訂時間早於信

託法公布施行，故當初訂定範圍並不包含信託行

為。(高欽明老師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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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共有土地處分之適用情形(一)

發布日期: 2020-08-13

內文

各位同學好

根據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，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，其處分、變更及設定地上權、農育權、

不動產役權或典權，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但其應有部分合

計逾三分之二者，其人數不予計算。

其中，所謂處分為何意？亦即何種處分行為方能適用多數決？

根據土地法第34條之1執行要點規定，本法條第一項所定處分，以有償讓與為限，不包括信託

行為及共有物分割。因而本次專欄針對「共有物權利分割」不適用多數決之理由予以整理說明

（105地特四等考題）：

1. 就目的而言：共有物分割後可能導致土地細分，未必與土地法第34條之1欲達成促進土地

利用之目的相符。

2. 就共有物分割方法而言：依民法規定包括全體共有人協議、法院判決確定、訴訟上和解或

調解成立或依土地法第34條之2經由直轄市或縣市不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作成調處結果且

無訴請司法機關。因此，從共有物分割方法而言，多數見解認為，除全體協議外，如協議

不成，任何人尚得透過調處、裁判等方式達成分割目的，不致嚴重影響共有物之利用。

3. 就他共有人權益而言：共有物分割涉及土地權利

變更，又其涉及權利範圍、位置等重要權利內容變

更，由於分割後各共有人各自單獨取得其分割後土

地，如分割以多數決方式行之，則可能影響部份共

有人權利，例如多數共有人分割後使少數共有人土

地形成袋地，使價值分配形成不公平情形(高欽

明，2019)。換言之，應有部分較多之共有人利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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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於己之方式申請共有物分割，將損害於他共有

人之權利(黃暖方，2003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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